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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黨就「公營醫院自費購買藥物的供應模式」 
向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

 

 
醫院管理局（下稱醫管局）以統一用藥政策為名，於 2005 年起推行藥物名

冊，公營醫院絕大部份醫生處方的非標準藥物，病人須自行前往社區藥房購買，

對病人造不便。直至去年七月，醫管局建議由醫管局自設藥房，擴大由醫管局供

應的自費藥物類別，以涵蓋所有醫生處方由病人自費購買的藥物，並承諾將從供

應自費藥物所得的額外收益全數支持公共醫療服務開支。不過，醫管局立場在去

年九月立法會復會後出現重大轉變，在和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、港九藥房總商會

和兩大藥物零售集團代表商議後，醫管局放棄當初自行經營的計劃，改為建議以

外判形式邀請私營機構在公營醫院開設社區藥房，向病人供應自費藥物。 

 

醫管局的總開支每年達到 300 億元，但藥物開支只是 24 億元，佔總開支不

過 8％。醫管局近年不斷削減開支，本來佔總開支比例不高的藥物費用首當其衝。

近年醫管局已經將更多病人由專科轉介至普通科門診，但普通科門診未有提供部

份專科藥物，病人被迫自行到社區藥房購買，不單令醫療開支負擔大增，而且在

自購藥物時遇到不少困難，更有病人因負責不起費用而延誤病情。 

 

根據「病人互助組織聯盟」進行的調查，有 63.6%的受訪病人表示在市面上

難以購買自費藥物，而九成認為公立醫院售藥服務「可靠」和「方便」。自醫管

局推行藥物名冊以來，更多病人需要自購藥物。「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」

的調查顯示，在醫管局實施藥物名冊後，54.3%受訪病人被更改藥物種類，19.6%

需要轉為自購藥物，但 45.7%認為用藥改變未有為病情帶來改善。而根據社區藥

房的統計，在推行藥物名冊前，社區藥房每月只配方 30 張名冊以外藥單，但推

行後即增至 78 張，而名冊內的專科藥物更由推行前的 100 張，增至推行後的 221

張，可見藥物名冊令更多病人需要自購藥物。醫學會會長蔡堅亦曾表達憂慮，表

示自購藥物越來越多，情況令香港尤如返回五、六十年代，「有錢有藥醫，無錢

無藥醫」。 

 

而醫管局建議以招標形式引入私營藥房在公營醫院供應自費藥物，預料最終

只會被大型連鎖式藥房集團壟斷經營權，不單進一步扼殺中小型藥房的生存空

間，而且藥物價格亦將會被扯高。雖然醫管局表示會在標書中訂明藥物價錢需與

市價相若，但投標價格勢將對藥物價錢有直接影響，而且在公營醫院運作的私營

藥房以商業模式運作，醫管局根本難以干預它們的藥物價格釐定。事實上，超過

全港一半的私營社區藥房已經組成「藥房同業反對醫管局外判醫院藥房大聯

盟」，強烈反對醫管局外判社區藥房，造成不公平競爭。 

 



 

既然醫管局的標準藥物政策令更多病人面對外出購藥的種種問題，公民黨

認為醫管局實有責任在公營醫院自行經營社區藥房，這個措施一方面可以使病

人更易購得可靠藥物，亦可防止競投外判出現的壟斷問題，而且藥房收益可用

於醫管局本身的購藥或其他醫療服務提供，對病人和醫管局本身均有所裨益。

不過，醫管局必須從速檢討藥物名冊，一些藥效顯著和昂貴的藥物，藥物名冊

應該盡量包攬，確保病人不會因經濟條件差異而未能獲得適當治療。醫管局亦

應定期檢討藥物名冊清單，並成立包括關注病人權益團體代表的獨立組織，監

察藥物名冊的推行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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